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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编辑组全体成员(左一右)：周达枝 苏国衍

梁陆简照长赖填庭谢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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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云饲料总厂

饲料生产线



睇萨一兀里靛昕景泰粮店

景泰粮店自选商场

兀里粮所养生堂国药店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局属企业部份粮食产品

局属企业部份食油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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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粮食管理所办的竹料商场

，，竹料商场一角

^、新建柯子岭区粮局宿舍大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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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市粮所：新市西街4号

三元里粮所：广园西路景泰中街3号地下

江高粮所：爱国西路186号

神．山粮所：神山西街11号

雅瑶粮所：雅瑶大街82号

蚌湖粮所：江人路15号

同和粮所：同和镇石桥头

太和粮所；太和中路86号

竹料粮所：竹料大街41号

钟落潭粮所：福龙街78号

九佛粮所：建设路31号

龙归粮所：公路北6号

石井粮所：石井街4号

罗岗粮所；三级地街4号

人和粮所：广花大马路57号

白云饲料厂：神山镇南街52号

白云精米厂：石井镇大朗村

粮油贸易公司：东堤二马路17号

通达建筑工程公司：解放北路梓元东街4号

饲料总公司(白云饲料总厂)：石井镇夏茅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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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白云区粮食志
、

《白云区粮食志》编纂领导小组

组 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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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

调研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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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焕仪 曹昆生 林海生

周达枝黎兆明

《白云区粮食志》编辑组

主 编：苏国衍

副主编：简照长(主笔)

编 辑：简照长 周达枝 赖荫庭 谢 缨



说 明

一、本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、实事求是，一

切从实际出发，务求客观、真实地反映白云区粮

食部门的历史、现状，为今后粮食部门改革开放，

改进粮食工作服务。

二、1987年2月，广州市郊区更名为广州市

白云区，广州市郊区粮食局随之更名为广州市白

云区粮食局，故本志1987年2月前称广州市郊区

粮食局，1987年2月后称广州市白云区粮食局。

三、本志修志年限原则是1850年至1990年，

但在某些重要问题的记述上年限有所突破。本志

遵循“详今略古，立足当代”的原则，突出反映

建国后粮食统购统销及改革开放的史实。

四、本志的简称，例如粮食“三定"、 “三

包’’、“三超’’等，均在首次出现时加以说明，以

后从简。
‘

五、本志全部采用阿拉伯数字，度量衡沿用

市斤、市亩。纪年用公历。

六：本志共分八章，为节省篇幅，不设大事

记，也无附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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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‘‘民以食为天，粮乃食之本"。粮食既是国民经济的基

础，也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。建国三十六年来，党和政

府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，各级党委和

政府把粮食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，在区委、区

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下，白云区的粮

食生产、粮食工作迅速发展。购销工作取得一定成绩。

根据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要求，区粮食局组织人

’力编写了《白云区粮食志》。

编纂《白云区粮食志》历时二年，它全面、系统地记

载了白云区粮食行业百年来所走过的盛衰曲折历程，突

出反映了广大国营粮食职工在改革开放、搞活经营中辛

勤努力的成果。将这些资料载入史册，让广大人民群众更

加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，理解现代的方针政策，明确将来

的奋斗目标，将会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定走社会

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。

志书记叙年限长达一百多年(上起清朝，下限1990

年)，由于资料、档案不全，难免有疏漏和谬误之处，恳

请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《白云区粮食志》编纂领导小组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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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，田赋沿革

，．田地种出粮食，粮食是人类维持生命的重要物资，现

代称特殊商品。自古以来，各朝代的统治者，都重视粮税

工作。春秋后期鲁哀公二十六年(公元前494年)，开始

征收赋税，名日田赋。后称赋役、地租、钱粮、丁米，皆

随税利的变革而更名。 ·

第一节 建国前的田赋制度

一、清代以前田赋制度

田赋利是旧中国的一种税制，明朝万历九年(1581)

改革田赋税收制度，以州县为单位，把田赋正税、附加、

摊派、徭役等合并为一条，称“一条鞭法’’，按土地人口

进行征收，“量地计丁，丁粮毕输于官’’，并一律交纳银两。

清代田赋，初袭明制“一条鞭法’’。顺治三年(1646)曾

编纂赋役全书，详载各县税额、税率及田地亩数。康熙五

十五年(1716)广东田地升税，税率之规定率以“丁随地

起"的原则，二者合征。买卖土地实行“丁随地起’’，丁

银随地转移，第一次实现了田赋唯以土地为征税对象。雍

正二年(1724)丁赋一律均摊地赋而升科。清代田赋，后
5



征米若干，以材地丁"、

“耗羡"、“平余"、。粮

(即钱粮制)，民国3年

、折价等项一律归为正

税，改征大洋(银元)。民国24年(1935)田赋改征临时

地税(当时田亩虽入册，但未全部清丈入册，故称“临时

地税”)。主要程序是：调查、抽查、评价、编册、开征。

以地价。值百课一"之税率开征。民国27年(1938)2月

起，田赋改征国币。

民国30年(1941)下半年起，因田赋征收法币，而

币值日贬，中央遂接管各省田赋，改征实物。民国34年

(1945)，抗日战争胜利，国民政府颁布豁免田赋令，免征

田赋一年。民国35年(1946)6月田赋改为地方税收，继

续征实。田赋征收事宜，由县政府财政科掌握。改征临时

税后，设置“县临时地税督征处"。负责办理地税捐税事

务。改征实物时，设“县田赋管理处’’，处长由县长兼任。

纳税币制，民国以前交纳钱粮，俱用纹银，民国以后，

改两为元，以银厂钱二分折合大洋1元计算。如以毫洋纳

税，每元大洋要收毫洋1元1角5分。民国13年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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